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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将官池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要求，紧扣法治建设工作主线，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把法治建设与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中心大局有效衔接，较好地完成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贯彻落实法治建设责任。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其中，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4次，通过学习和领悟，促进班子队伍的法治素养，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履职尽责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许昌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建设责任，全年开展2次法治建设工作专题汇报，对全镇法治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及时进行部署和点评，全面了解全镇法治建设工作的成绩和短板，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带领班子研究对策，时刻守好法治底线，督促全镇各部门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工作。三是突出抓好法治建设主力军。全镇干部职工和行政执法单位是推进法治建设进步的主力军，我镇制定了干部职工年度法治培训计划，同时利用“每周一学”活动，开展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尊崇宪法、维护宪法》等法治专题党课活动。针对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场发展监督管理所、自然资源所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着重加强法治理论学习，执法业务流程培训，文书档案规范化制作，行政执法知识测试，全方位查漏补缺，补齐短板漏洞，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素养。
（2） 紧扣法治建设主线，充分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一是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坚持重大行政决策前学法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一些重大事项坚持班子会议研究解决，对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重大决策事项，均向行业专家和法律专家咨询论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严格实行合法合规性审查，镇政府和各村签订的合同由法律顾问先行审查。二是坚持法治优先。今年以来，我镇在胖东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城南商贸物流园区等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法治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和各职能部门的法制审核作用，提前规避法律风险，避免新闻舆情发生，坚持实体和程序合法，坚持行政过程守法，坚持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既保证项目建设如期进行，又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不受损失，同时不发生群体性信访和行政诉讼案件。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坚守法治底线，对合法合理的诉求依法及时化解，对于没有法律支撑和政策依据的坚决不“和稀泥”。充分发挥基层法庭、平安办、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的职能作用，在全镇范围内形成纠纷化解协调联动机制。
（三）夯实法治建设基础，着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一是加强普法宣传。我镇严格按照“八五”普法规划和“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制度，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重大时间节点开展宣传活动，在“12.4”宪法日、《民法典》宣传月，“3.15”消费者权益日等节点，以及庙会、集市这些人员集中的场合，多部门协调联动，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加强针对青少年和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专项普法宣传，我镇分别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普法进校园”、“守护卖粮款”等专项普法活动。全年共开展普法宣传20余次，发放宣传品7000余份。二是配合做好法治政府示范市创建工作，全镇共印制发放横幅20条，宣传彩页10000份，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了良好的创建宣传氛围。三是加强基层基础法律服务全覆盖。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一村一警”等基层法律资源的作用，把贴近群众、程序便捷、优质高效的特点发挥好，把群众的基础法律需求服务好，让群众感受到法律服务的便利性和公平性。
二、存在问题
（一）法治思维运用不够系统。对法治乡镇建设的整体设计、统筹推进还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将法治思维贯穿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风险预控等领域方面，仍存在条块分割、应用不足现象。部分干部对新领域、新问题的法律判断能力有待提升。
（二）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短板。村级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不够好，村居法律顾问作用发挥不明显，普法宣传内容枯燥乏味，宣传形式单一，新媒体传播、新场景融合、新模式互动的运用不够充分，对特定群体的精准普法、沉浸式普法力度仍需加大。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的参与度有提升空间。
（3） 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能力不强。部分干部法律素养有待提升，在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时能力不足，因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行政复议、诉讼和信访偶有发生，其中一些案件对全镇法治建设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严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及时跟踪督促全镇法治建设工作的开展情况，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确保上级决策部署在我镇落地落实。
（2） 抓好学法、用法、普法工作
坚持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将全镇干部职工和村两委干部的法治素养提上新台阶，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全镇工作大局。同时，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加强普法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工作，把喜闻乐见、贴近实际的普法内容及时传播到群众当中，切实提高全镇群众法治素养。
（三）强化依法行政，推动制度执行严谨规范
坚持把程序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贯穿行政行为各环节，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合法性审查机制和合同审核制度。围绕安全生产、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开展依法治理专项行动，规范行政流程，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执法队伍能力建设，落实“三项制度”有关规定，对全镇行政执法人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执法能力测试。不断提高基层执法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